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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銀行股份有限公司「高壓噴水車1輛」履約爭議諮詢會議紀錄 

時間：109年2月14日（星期二）下午2時30分 

地點：本會第2會議室 

主持人：顏副主任委員久榮         

出席單位與代表：詳後附簽到表               紀錄：張志偉 

主席致詞(略) 

壹、會議緣起 

一、臺灣銀行股份有限公司代辦本案（洽辦機關：內政部警政署

保安警察第一總隊，下稱保一總隊），採公開招標，最低標

決標，108年3月4日決標予龍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龍

品公司）。 

二、龍品公司函本會表示，本案招標文件部分項目要求檢附

「ARTC（中華民國財團法人車輛研究測試中心）」檢測報

告，有不符政府採購法（下稱採購法）規定之情形，請本會

召集會議討論。 

三、自政府電子採購網下載本案招標文件，查其需求規範之編號

5，項目為「行駛極速」，規格要求「100公里/小時或以

上」；編號6，項目為「爬坡力」，規格要求「30﹪(tanθ)

或以上(承載總重下)」。另查驗收規定二、（一）、1、

（2）載有：「立約商須檢附符合『需求規範』之各項文件

如下表，證明文件如為外文者，應另檢附中譯本供審查」，

其「需求規範」編號五～十，項目為「行駛極速等項目」，

查驗內容為「ARTC（中華民國財團法人車輛研究測試中心）

檢測報告」。 

四、嗣龍品公司洽ARTC詢問，獲悉「行駛極速」及「爬坡力」之

測試費用為50至60萬元，認為太貴不合理，要求機關參照保

一總隊辦理之其他採購案（強力照明車），將查驗方式改為

「中華民國財團法人車輛研究測試中心（下稱ARTC）或其他

檢驗機構之檢測報告」。 

五、為加速協調及督導各機關積極行政，本會107年1月11日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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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字第10700011360號函訂定「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

建設諮詢小組設置要點」。本案標的為高壓噴水車（財

物），非屬上開要點所稱之「公共建設」（工程），爰參酌

上開設置要點及諮詢機制，召開本次諮詢會議，釐清本案爭

執及後續處理事宜。 

貳、諮詢建議 

一、保一總隊辦理「高壓噴水車」案，招標文件規定「行駛極

速」及「爬坡力」項目限由ARTC出具檢測報告；經本次會議

請該總隊說明上開規定之原意；是否有特殊需求；預算編列

是否包含檢測費用等，該總隊僅表示，因考量同仁執勤安

全，希望檢測過程採最嚴謹的方式，由具有公信力之檢測機

構出具檢測報告；另本案規格所訂查驗方式，係該總隊前召

開專家學者會議審查時，專家學者建議限定由ARTC檢測。 

二、按採購法第26條第2項規定：「機關所擬定、採用或適用之

技術規格，其所標示之擬採購產品或服務之特性，諸如品

質、性能、安全、尺寸、符號、術語、包裝、標誌及標示或

生產程序、方法及評估之程序，在目的及效果上均不得限制

競爭。」「政府採購法第二十六條執行注意事項」第2點：

「招標文件所定供不特定廠商競標之技術規格，應以達成機

關於功能、效益或特性等需求所必須者為限。……」第3

點：「機關所採用之技術規格，其在目的或效果上有無限制

競爭，應以有無逾機關所必須者認定之。……」本案招標文

件所訂查驗方式屬採購法第26條之評估程序，依上開規定，

招標機關應說明其指定ARTC單一機構之必須性；如逾機關於

功能需求所必須者，違反採購法第26條第2項規定。 

三、基此，依保一總隊於會中之說明，尚難認其限定ARTC檢測屬

機關於功能需求所必須者，爰廠商得依本案契約第11條之

11.3及參考採購契約要項第21點第1項第5款之內容，向機關

申請契約變更；或由雙方釐清檢測方法後，再洽ARTC合理報

價。 

四、本案履約爭議如雙方無法合意解決，得依契約約定之爭議處

理機制，循調解、仲裁或訴訟之程序處理。  

參、各機關(構)代表發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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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席： 

過往機關與廠商涉及履約爭議，多循調解、仲裁或訴訟程

序，曠日廢時。本會吳主任委員上任後，推動行政諮詢處理

機制，俾機關與廠商對採購法令或契約條文發生認知差異

時，先行由本會召開會議協助釐清法令或契約之原意供雙方

參考，以加速解決履約爭議，提升政府採購效能。 

二、龍品公司： 

(一) ARTC是我國第一個經交通部核可通過的車輛檢測單位。

車輛通過檢測後，所有的測試報告再送到財團法人車輛安

全審驗中心(VSCC)審核、發證後即可請領牌上路。爾後交

通部又陸續核可其他多家車輛檢測單位，本公司前申請

VSCC許可證暨領牌作業，是交由位於彰化縣鹿港鎮的「冠

羿驗證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冠羿公司），每份冠羿公司

檢測報告收費約17,000元左右(總共測試551項)。 

 (二)本案（高壓噴水車）本公司得標後，請ARTC派員赴保一

總隊共同協商測試安排與相關費用。會談中ARTC表示全部

測試最主要有兩項，分別是爬坡力與行駛極速測試，預計

安排時間為兩個星期，測試費用為新臺幣50至60萬元。爰

本公司質疑，為何爬坡力與極限速度這兩項極為單純、簡

單的測試，測試所費時間可能不到VSCC要求測試項目(總

共測試551項，測試費用僅17,000元)所需10%時間，費用

卻要50至60萬呢?是否本案契約限定ARTC檢驗，因此ARTC

誇大其辭說這兩項測試非常危險、困難，漫天開價。 

(三)查保一總隊辦理「強力照明車1輛」（案號：GF4-

107178），於108年2月20日刊登第2次招標公告，同年月

27日決標，得標廠商為「品賀實業有限公司」（下稱品賀

公司，本公司相關企業），該案於109年1月17日通過保一

總隊驗收，品賀公司委託TAF認證通過的日升測試實驗室

在高速公路與陽明山後山斜坡做極速與爬坡度測試均完全

符合契約要求。 

(四)因此，本公司質疑，本案（高壓噴水車）與類案（強力照

明車）刊登招標公告時間僅差一天，招標文件要求之檢測

規格相同，為何後者容許ARTC或其他檢驗機構之檢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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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前者則要求非ARTC之檢測報告不可？本公司領標時知

悉本案限由ARTC檢測，投標時自然有要花幾萬元做測試的

心理準備，但與50~60萬有很大的差異。 

(五)又，本公司與日升測試實驗室聯絡，該實驗室認為要測試

車輛極速（每小時100公里），測試最好場地是高速公

路，不一定要在實驗室測試，又關於爬坡力測試（坡度30

％），該實驗室建議擇一處超過16.7度之實地山坡做測

試，測試完後核發檢測報告。 

(六)綜上，本公司要求本案辦理契約變更，參照保一總隊辦理

之類案（強力照明車），將查驗方式由「ARTC檢測報告」

變更為「ARTC或其他檢驗機構之檢測報告」，以符合採購

法第26條規定，避免保一總隊或得標廠商被ARTC敲竹槓，

否則不是國庫受損就是廠商利潤縮小，甚至虧本。 

二、保一總隊： 

(一)關於龍品公司提及本總隊採購「高壓噴水車」及「強力照

明車」二案檢驗方式不同乙節，說明如下： 

 1、高壓噴水車案於107年9月公開徵求規格，108年2月20第1

次開標，僅龍品公司投標參與，未達法定3家宣告流標，

嗣於3月4日第2次開標，由龍品公司低於底價得標。依契

約約定，本案履約期限於108年12月2日，因檢測、領牌等

事項尚未完成，將持續依約計罰廠商逾期金。 

2、「高壓噴水車」及「強力照明車」雖同為車輛採購，但高

壓噴水車重17公噸多，強力照明車重7公噸多，二者重

量、配備規格、及出勤次數皆不同。強力照明車出勤次數

較多，高壓噴水車因勤務作為、運用時機較為敏感，出勤

次數較少。當初訂定高壓噴水車規格時，特邀專家學者協

助開會審查，經會議討論，認定高壓噴水車性能特殊，水

廂滿載涉及危險性，考量同仁執勤安全，希望檢測過程採

最嚴謹的方式，由具有公信力之檢測機構出具檢測報告；

經考量ARTC組織為交通部、環保署、廠商等團體代表所推

動成立之財團法人單位，且能於自有實驗室場地測試，非

其他檢驗機構（於高速公路或山坡現地測試）得以取代，

爰會議結論限定由ARTC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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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廠商如認為招標文件有違反法令之處，應依採購法第75

條、第76條規定提出異議或申訴；如廠商逾期提出申訴，

依採購法第79條規定，應「不予受理」。本案廠商對於上

開招標文件限定由ARTC檢測乙節，既未於決標前提出異議

或申訴，嗣得標後視同承諾，於履約階段不得再提出修

改，否則對於原招標階段未能參與採購程序之其他廠商有

不公平之情事，且對於機關採購人員恐有圖利特定廠商之

嫌疑。 

(三)查採購契約要項第21點所載，廠商如要求變更契約，須符

合該點第3款「因不可抗力原因必須更換」或第4款 「較

契約原標示者更優或對機關更有利」之情形，本總隊方得

同意契約變更。又查工程會88年8月20日(88)工程企字第

8812677號函附件第7項之工程會答覆：「相關履約及驗收

事項應依據雙方所簽訂之契約規定辦理。貴行上開情形，

如契約未規定相關驗收條款，且貴行亦認定上述案件其性

質不宜依本法第七十一條及第七十三條之規定辦理時，自

可免適用上開驗收規定」本案履約及驗收應按雙方所定立

之契約辦理，除契約未明訂驗收規範條款且案件性質不宜

依採購法第71條及第73條辦理者，本總隊方得免除契約所

定立之驗收方式或另考量是否變更事宜。 

(四)有關本案是否違反採購法第26條第2項「不得限制競爭」

規定乙節，該條文僅列擬採購商品之商品及服務之特性，

不得有限制不當競爭之情形，尚未包括驗收條件之指定。

另有關龍品公司述及檢測費用約50至60萬元乙節，上開金

額非ARTC正式報價；又本案預算金額為11,822,000元，底

價金額為11,300,000元，決標金額為11,230,900元，龍品

公司投標金額低於本案預算金額近60萬元，顯見該公司於

投標前已為精算，符合成本效益方予投標。若工程會認定

本總隊採購有瑕疵請發文明確告知，俾本總隊好做日後因

應之依據。 

三、立法委員林德福國會辦公室： 

(一)本案招標文件限定由ARTC檢測，這是採購法所允許的嗎？

如允許機關指定特定檢驗機構檢驗，會造成該家檢驗機構

藉此漫天叫價，索價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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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席不認識廠商，也不偏袒任何一方。但要求機關要能說

明限定特定檢驗機構之必要性，不然違反採購法精神，顯

失公平。 

四、交通部： 

(一) 依據車輛型式安全審驗管理辦法規定，檢測機構係指取

得本部認可辦理車輛或其裝置安全檢測之國內外機構。

經查財團法人車輛研究測試中心係本部認可之檢測機構

之一。 

(二) 本部認可檢測機構係以該檢測機構是否有能力執行本部

訂定之車輛安全法規項目檢測，例如環保、耗能等，並

能維持其品質管制系統，含設備校驗、人員訓練等。但

不包含本案「行駛極速」及「爬坡力」之項目。亦即，

系爭需求規格，非本部對檢測機構認可之項目。 

五、財團法人車輛研究測試中心（ARTC）： 

(一)本中心係108年12月31日接獲龍品公司電話，該公司僅要求

依契約規範檢驗，但未述及檢驗之方式及作法。因此本中

心於109年1月初向保一總隊詢問，希望知悉檢測報告需求

為何，惟保一總隊亦未明確告知。因同樣的規格要求，不

同的檢驗方式其金額落差甚大，從幾萬至幾十萬都有。因

龍品公司及保一總隊皆未明確告知，爰本中心僅口頭向龍

品公司述及過去因為有些機關要求嚴謹，所以曾收費50至

60萬元，但本案未訂定檢驗方式亦未正式出具書面報價

單。 

(二)一般機關於招標前訂定契約規範，都會先向本中心詢問相

關檢驗方式及費用，但本案保一總隊並未事先向本中心

詢問。另本中心收費皆合理反應成本，本中心場地租金

一年要一億元無漫天開價、收費過高之情形。 

六、臺灣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一)本公司係本案代辦機關，其招標規範係洽辦機關保一總隊

所訂，本公司無意見。另本案業將招標當時採購契約要項

第21點及第22點內容訂定於契約內（契約第11條之11.2

「立約商要求契約變更」及11.3「契約所定事項無效之處

理」）。 



 7  

(二)另本案廠商投標前，為何不先行洽ARTC詢問檢測費用。如

投標前未詢問，得標後於履約階段，才要求機關變更契

約，恐不甚妥當。 

(三)另本公司認為，本案契約約定「行駛極速」及「爬坡力」

限由ARTC出具檢驗報告，係屬驗收標準，與採購法第26

條之技術規格有別。 

七、臺灣新北地方檢察署薛植和主任檢察官： 

(一) 招標公告為要約引誘，廠商之投標為要約，而採購機關之

決標，為承諾性質。本案既已進入履約階段，無採購法第

75條至第85條之適用，僅限得否契約變更之問題。 

(二)依採購法第6條第1項規定：「機關辦理採購，應以維護公

共利益及公平合理為原則，對廠商不得為無正當理由之

差別待遇。」爰本署之前偵辦類案，確曾發生過質疑機

關辦理契約變更之合理性。 

(三)另按採購法第26條第2項規定：「機關所擬定、採用或適

用之技術規格，其所標示之擬採購產品或服務之特性，

諸如品質、性能、安全、尺寸、符號、術語、包裝、標

誌及標示或生產程序、方法及評估之程序，在目的及效

果上均不得限制競爭。」同條第3項亦規定:「招標文件

不得要求或提及特定之商標或商名、專利、設計或型

式、特定來源地、生產者或供應者。但無法以精確之方

式說明招標要求，而已在招標文件內註明諸如『或同等

品』字樣者，不在此限。」爰機關招標文件所訂之評估

程序，在目的及效果上均不得限制競爭。如本案工程會

認為該招標文件中查驗方式僅指定ARTC單一機構之情有

違反採購法第26條之情形，機關依採購契約要項第21點

第1項第5款辦理契約變更，應不用擔心嗣後被檢調質疑

之情形。 

八、本會企劃處： 

(一)本會108年8月6日修正採購契約要項第21點第1項第5款規

定：「契約約定之採購標的，其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廠商

得敘明理由，檢附規格、功能、效益及價格比較表，徵得

機關書面同意後，以其他規格、功能及效益相同或較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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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之。但不得據以增加契約價金。其因而減省廠商履約費

用者，應自契約價金中扣除： (五) 契約所定技術規格違

反本法第二十六條規定。」惟該款須訂於個案契約中，方

對契約雙方發生效力。又民法第1條規定：「民事，法律

所未規定者，依習慣；無習慣者，依法理。」上開採購契

約要項似可視為法理，查本案於108年2月21日刊登招標公

告，未及將採購契約要項第21點第1項第5款載明於契約條

文，可參考採購契約要項該點規定，辦理契約變更。 

(二)本案爭執點為指定ARTC，涉採購法第26條第2項規定，機

關招標文件所訂之「評估程序」，在目的及效果上均不得

限制競爭。本會訂定「政府採購法第二十六條執行注意事

項」第2點：「招標文件所定供不特定廠商競標之技術規

格，應以達成機關於功能、效益或特性等需求所必須者為

限……」，第3點：「機關所擬定、採用或適用之技術規

格，其在目的或效果上有無限制競爭，應以有無逾機關所

必須者認定之，而不以符合該規格之廠商家數多寡作為判

斷依據」。爰此，本案建請保一總隊釐清招標文件規定之

「評估程序」（限定由ARTC測試），是否逾機關所必須

者？如是，違反採購法第26條第2項「不得限制競爭」之

規定。 

(三)另請保一總隊釐清說明本案於編列預算及訂定底價時，有

無洽詢ARTC瞭解測試「爬坡力」及「行駛極速」之費用？

編列預算及訂定底價時，有無將ARTC測試費用（50至60萬

元）納入經費分析？底價訂定是否符合政府採購法第46條

第1項規定：「……底價應依圖說、規範、契約並考量成

本、市場行情及政府機關決標資料逐項編列，由機關首長

或其授權人員核定」調查市場行情及逐項編列？ 

九、本會蘇主任秘書明通： 

(一)依採購契約要項第21點第1項第5款規定，如契約所定技術

規格違反採購法第26條規定，廠商得向機關要求契約變

更。另依採購契約要項第22點規定：「契約所定事項如有

違反法令或無法執行之部分，該部分無效。但除去該部

分，契約亦可成立者，不影響其他部分之有效性（第1

項）。前項無效之部分，機關及廠商必要時得依契約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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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更正之（第2項）。」臺灣銀行出席人員已於現場釐

清本案有將契約要項內容納入契約條文中。 

(二)本案如保一總隊無法說明「限定由ARTC測試」為達成機關

需求之必須理由，而僅說明係依學者之意見訂定，難謂符

合採購法第26條規定 

(三)又依採購契約要項第21點第1項序文，廠商要求契約變

更，「其因而減省廠商履約費用者，應自契約價金中扣

除」；惟如本案招標文件並無將「測試費用」單獨列項，

廠商報價亦無「測試費用」之項目，恐難據此扣除契約價

金。保一總隊已於現場說明所編預算亦未就此測試費用單

獨列項敘明。 

(四)本案建議雙方循契約變更程序處理，或具體提供ARTC「行

駛極速」及「爬坡力」檢測方法，再重新洽ARTC報價，如

該檢測費用廠商可接受，可解決本案爭議。 

肆、會議結束（下午4時30分）。 


